
珠海高新区

广东建设报

2024 年8月6日 星期二03 地产 编辑/刘丽莎 美编/彭一哲 校对/邓新灵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通讯
员穗建报道：近日，《广州市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经 16 届 75 次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并经向广州市委报备后正式印
发。

今年 3 月 4 日，经广州市政府同
意，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户籍家庭住房保障工
作的通知》（下称 《通知》），《办法》
与 《通知》 共同构成广州市户籍家庭
公租房保障基础制度。其中，《通知》
主要是通过提高收入准入线和租赁补
贴标准，进一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覆盖
面和提高保障标准。《办法》 则结合国
家住房保障政策的最新要求、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以及群众的合理诉求，优
化了审核分配流程，完善了退出和监
管规定，进一步便民利民和确保公租
房资源公平善用。

放宽准入条件，优化审核程序

据介绍，新修订 《办法》 进一步
明确申请人、共同申请人的定义和资
格审查要求。完善“申请人”和“共
同申请人”的定义，明确申请人和共
同申请人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的住房
情况和经济状况列入申请家庭住房、
收入和财产的计算范围。

《办法》 适度放宽准入条件，删
除家庭自有产权住房人均建筑面积超
过 9 平方米不足 15 平方米的只能申请
住房租赁补贴的规定，并明确不纳入
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计算范围的具体
情形，使更多确有住房困难的低收入
群体有机会享受公租房保障。同时，
优化申请审核程序，公租房申请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实行联

网审核，加强数据共享，减少审核层
级及公示次数，从“三审两公示”调
整为“两审一公示”，缩短全流程时
间。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 提出公租
房项目可根据居住人群特征与生活需
求，适当增加配置医疗卫生和养老设
施。考虑到老年群体存在医疗刚性支
出，且比其他群体更难通过市场租赁
住房，《办法》 提出申请家庭所有成员
均年满 60 周岁的，家庭收入、家庭财
产标准可适当放宽。

完善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措施

《办法》 明确，共同申请的家庭
成员成年后有独立生活需要的，可申
请单独退出公租房保障；对于不再符
合保障条件的，探索实施柔性退出管

理。对于净收入和财产超过准入线
的、但仍符合住房困难的群体，可按
调整后的租金水平继续承租公租房，
给予其稳定居住期，支持通过劳动积
累财富。在保障期满的退出机制方
面，《办法》 指出，承租人应在 1 个月
内结清有关费用，自收到解除合同或
者终止合同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搬迁，
最长可申请不超过 6 个月的延长居住
期限。

《办法》 还加强监管措施。一是
强化租赁合同签订规定，明确承租公
租房的家庭在期满审查完成后签订租
赁合同的工作要求，以及其拒签、逾
期未签租赁合同的处理方式。二是对
不如实填报有关申请表的，提供虚假
证明等材料的，以及拒不配合核查人
口、户籍、年龄、婚姻、收入、财产
和住房等家庭情况工作的，按照相关
规定处理。

新修订《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印发

适度放宽公租房申请准入条件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通讯
员穗建报道：近日，广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
营业管理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广东监管局联合制定印发了 《广州市
存 量 房 交 易 资 金 托 管 服 务 操 作 指
引》，为存量房交易资金安全保驾护
航。

为进一步持续深化激发资金托管
“安全锁”效能，扩大资金托管覆盖
面，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联合 15
家资金托管机构 （14 家托管银行和 1
家金融机构） 于近日在中华广场举办
了首场“存量房交易资金托管”现场
宣传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
中心为市民提供存量房交易政策解读
及房地产交易知识咨询答疑，就“存
量房交易如何便捷办理”“存量房交
易资金如何安全交割”等重点问题作
了详细解答，同时在现场派发 《购房
风险提示》《存量房交易资金托管一
本通》《房屋交易重点环节随手查》
等宣传资料共计600余册。

通过活动，许多市民对存量房交
易资金托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前来
咨 询 的 市 民 李 先 生 表 示 ：“ 此 前 对

‘存量房资金托管’不太了解，现在
清晰了解了这一政策的优势，以后在
房产交易时会考虑选择资金托管，让
交易过程更加安全有保障。”

下一步，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
心将持续推动存量房交易资金托管工
作走深走实，扩大宣传覆盖面，继续
在天河、白云、越秀、海珠、荔湾等
区开展 5 场现场宣传咨询活动，聚焦
解读市民关心的存量房交易热点、难
点问题。

广州举办“存量房交易资金托管”现场宣传咨询活动

帮助市民了解资金托管“安全锁”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记者从佛山市住建局获悉，从 8 月 1
日起，佛山市统一实施存量房房源交
易信息线上发布工作。相关工作规则
明确，全市存量房房源交易信息线上
发布工作实行“一房一码”，房屋先
通过房源核验取得房源二维码，方能
发布并交易。

据悉，《佛山市存量房房源交易
信息线上发布工作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分别就信息发布流程、信
息发布人权限、信息发布来源与要求
等方面给出相应指引。在信息录入方
面，房地产经纪机构在对外发布房源

信息前，须与房屋产权人签订书面授
权委托协议，委托发布的房源应通过
房产信息网登记并录入房源信息。房
地产经纪机构录入房源信息时，应同
步上传房屋产权人书面授权委托协
议。房屋产权人本人经实名认证登录
房产信息网的，可自行发布房源信
息。

《规则》 指出，通过房源核验
的，房产信息网赋予该存量房房源二
维码并在房产信息网发布。扫描房源
二维码可获取该房源信息，包括不动
产登记信息、抵押、冻结等产权状
态，房源发布主体、房屋基本状况、

房屋出售或出租等信息。交易各方签
订存量房买卖合同前，存量房网签系
统自动核验房源二维码。未经房产
信息网进行房源核验的房屋，系统
暂停发起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的流
程。

佛山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畅通存量房房源交易信息发
布渠道，实现“真实放盘意愿”“真
实房源”“真实房屋信息”“合规经纪
机 构 ”“ 交 易 流 程 闭 环 管 理 ” 等 目
标，进一步加强佛山房地产经纪服务
监管，切实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营
造规范透明的存量房交易环境。

佛山存量房房源交易信息线上发布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报
道：8 月 1 日，珠海市高新区大体量
社区式保障性租赁住房惠景智汇新
寓正式开业，首开 882 套公寓，可
实现拎包入住、智慧管理。

惠景智汇新寓位于高新区港湾
5 号“四型发展环境”产业新社区
内，新社区以连片开发实现城市级
配套运营，配套人才公寓、人才住
房、超 6 万平方米的邻里中心、两
个幼儿园、约 15 万平方米三甲医院
以及1处城市农场等。

本次首推的 882 套公寓，有经
济单间、实用一房和舒适两房，可
选基础款 （空房） 和升级款 （全套
软装） 两种配置。项目面向个人租
赁和企业团租，并提供企业定制化
宿舍解决方案。同时，该公寓还提
供 24 小时管家服务，采用智慧化管
理服务系统，配置智能门禁、智能
门锁、智能水电表等设备，配备专
业运营团队和运营系统，实现全流
程线上管理服务，为新市民、新青
年提供安全便捷的居住体验。

按照 《珠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
准入退出管理规定 （试行）》 政策
规定，该项目面向本市新青年和新
市民分配。在高新区无自有住房或
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方
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当前在本市未
享受其他公共租赁住房等任何住房
保障及与现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或在珠海自主创业的，均可申请该
项目。

据了解，该保障性租赁住房所
在社区项目总投资达 36 亿元，是
市、区两级列入挂图作战的重点项
目，是珠海首个人才友好型、青年
友好型、环境友好型、文化包容型

“四型发展环境”示范社区。

社区式保租房

开始配租

市民现场咨询（通讯员供图）


